
「國小新生預防接種紀錄檢查及補接種作業」 

作業流程及主責單位 
104 年 8 月制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§國民小學含公私立小學 

一、入學通知聯繫協調作業： 

1、 協調縣市民政或教育主管單位於「國小新生報到通知單」加註入學前須完成常

規疫苗接種及於入學後應繳交預防接種紀錄影本等注意事項，或(並) 

2、 協調教育主管機關採由各國小於新生報到時，夾單發放「國小新生入學前預防

接種通知書*」。(*由衛生單位印製提供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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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每年 3 月前

二、九月入學後收取小一新生繳交的預防接種紀錄影本。 

三、彙整預防接種紀錄影本，對於未完成或接種紀錄有疑義學童，提供該等學童之

接種紀錄影本及名冊，交由衛生所進行查核。 

四、統計小一實際在籍新生數及繳交紀錄人數，由衛生所彙整統計轄區各校持卡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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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※每年 10 月底前

五、依據學校彙送之上述未完成接種學童名冊及接種紀錄影本，逐一進行紀錄查

核，並核列應補種之疫苗項目、劑次及補種時程提供學校。(一式兩份，一份衛

生所備查，一份交付學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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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每年 11 月中前

六、依據衛生所檢查及核列之補種事項，填發補種通知單併聯絡簿通知學童家長 

1、 針對家長未回覆補種資訊的學童再進行通知催種。 

2、 於衛生所提供之補接種學童名冊資料(電子檔或紙本)，註記未完成補接種者(含

學童家長連絡方式及現住地址)，交付衛生所進行比對。 

3、 如係採入校集體補接種，請提供衛生所入校接種之學童接種名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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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每年 9 月起

七、依據學校提供未進行補種學童進行催補種作業 

1、就學校所送未完成及已補種資料，進行 NIIS 核對及補登。 

2、針對未進行補種學童進行追縱催注。 

3、辦理入校補種資料之登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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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每年 9 月起


